附件5
 烟 花 爆 竹
经营（零售）许可证
安全条件审查书
	单位名称
	

	受理日期
	

	受理人
	

	审查部门
	


济南市钢城区应急管理局制样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资料审查表

	申请单位
	
	受理日期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1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2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身份证复印件
	

	3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证书
	

	4
	零售店及其周边安全条件说明（场所内及周边情况照片）
	

	5
	零售点其他从业人员名单及经过培训证明
	

	资料

审查

意见
	审查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烟花爆竹经营店（点）现场审查意见表

	申请单位
	

	序号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1
	是否符合禁放区及禁放区外3公里内不设烟花爆竹零售点要求
	

	2
	烟花爆竹零售点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得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零售经营点不得变相作为储存仓库使用
	

	3
	烟花爆竹零售点不应设置在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零售点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0㎡，且不应大于200㎡；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校、医院、养老院、集贸市场、文物古迹、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图书馆、危险物品生产储存及加油站加气站等易燃易爆物品场所边缘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4
	烟花爆竹零售点不应布置在地下室、桥下及涵洞、三层及以上建筑物内；不得存在“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现象
	

	5
	当烟花爆竹零售点布置在两层建筑物内时，其正上方不应有人员活动场所，上下层之间不应有楼梯和洞口
	

	6
	当烟花爆竹零售点毗邻其他建筑物时，其毗邻墙体应为不燃材料墙体，且不应有门窗和洞口
	

	7
	烟花爆竹零售点内部应确保安全疏散通道畅通
	

	8
	严禁将烟花爆竹零售点作为其他经营场所和生活场所的人员进出入通道
	

	9
	零售点实行专店销售，不得兼营其他产品
	

	10
	在烟花爆竹零售点的醒目位置应悬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11
	在烟花爆竹零售点的醒目位置设置禁止烟火等安全警示标识
	

	12
	烟花爆竹零售点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符合消防规定。经营场所内的电气设备须采用防爆型（如防爆开关、防爆灯等）、电气线路须套管
	

	13
	烟花爆竹零售点与其他场所联建时，其隔墙应为厚度不小于180毫米的密实砖墙，或者耐火极限不低于3h的其他密实墙
	

	14
	烟花爆竹零售点的安全疏散门宜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采用其他形式的门时，应符合消防安全疏散要求
	

	15
	顾客进出的门洞宽不应小于1.5米，搬运产品进出的门洞宽不宜小于1.2米
	

	16
	烟花爆竹零售点上空禁止1千伏及以上的电力线路跨越
	

	17
	烟花爆竹零售点采用非防爆型电器时，电器应与产品保持不小于1.2米的水平投影距离
	

	18
	烟花爆竹零售点内严禁有明火，不应有输送易燃易爆物质的管道通过，禁止使用强热辐射的采暖设备，采暖宜选用水暖，且产品与采暖设备的距离应不小于30厘米
	

	19
	烟花爆竹零售点使用面积不大于100㎡的至少配备2具5公斤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使用面积大于100㎡的，至少配备4具5公斤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且分为2个点设置，灭火器放置位置应便于取用
	

	20
	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购销管理制度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等管理制度
	

	21
	其他
	

	申请人意见：

	现场审
查
人
员
	姓名
	单位
	职务
	审查意见

	
	
	
	
	

	
	
	
	
	

	
	
	
	
	

	
	
	
	
	

	
	
	
	
	

	
	
	
	
	

	审查意见
	结论： □合格          
□整改后通过      
□不合格
承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街道（功能区）应急办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局科室负责人意见：

科室负责人：

年　　月　　日
	区局分管负责人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